ICS      
点击此处添加中国标准文献分类号
	     


DB43
湖南省地方标准

DB 43/T ××××—2019
	     


地理标志产品  湘莲
点击此处添加标准英文译名
点击此处添加与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的标识
	 FORMDROPDOWN 


	     


2019 - ×× - ××发布
2019 - ×× - ××实施
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   发布


目  次

2前言


31　范围


32　规范性引用文件


43　术语和定义


44　地理标志保护范围


45　环境条件


46　种植


67　加工


78　质量要求


99　试验方法


1110　检验规则


1211　标志、包装、运输与储存


13附录A（规范性附录）　地理标志产品　湘莲保护范围




前  言

本标准按照GB/T 1.1-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。
本标准由湘潭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管理局提出。
本部分由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归口。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湘潭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管理局、湖南省标准化协会、湘潭县湘莲产业协会、湘潭弘茂湘莲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、湘潭兴宏运湘莲食品有限公司。
本标准起草人：起草人：张海平、石瑶、李志华、赵勇光、曹立明、姚鲲、贺海翔、胡运庚、朱建成。
地理标志产品  湘莲
1　 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地理标志产品 湘莲的保护范围、环境条件、种植、加工、质量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、标志、包装、运输与贮存。

本标准适用于地理标志产品  湘莲的种植与加工。

2　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

GB/T 191 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

GB 2762 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
GB 2763 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
GB 4285  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     

GB/T 5009.3 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

GB/T 5009.5 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

GB/T 5009.9  食品中淀粉的测定

GB/T 5009.11 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

GB/T 5009.12  食品中总铅的测定

GB/T 5009.15  食品中总镉的测定

GB/T 5009.17  食品中总汞及有机汞的测定
GB/T 5009.20  食品中有机磷农药残留量的测定
GB/T 5009.33  食品中亚硝酸盐的测定
GB/T 5009.36  粮食卫生标准分析方法

GB/T 5009.38  蔬菜、水果卫生标准分析方法
GB/T 5009.110  植物性食品中氯氰菊酯、氰戊菊酯和溴氰菊酯残留量的测定  
GB/T 5009.123  食品中铬的测定
GB 5084 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
GB 5749 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
GB 7718 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

GB/T 8855  新鲜水果和蔬菜 取样方法 

GJJF 1070 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
NY/T 391 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技术条件

NY/T 393  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

NY/T 394  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
JJF 1070 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
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[2005] 第75号

DB43/439-2009  湘莲

3　 术语和定义

DB43/439-200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应于本文件。

湘莲

    以规定的种子种植的草本植物莲为原料，并经过相关工序加工的莲子。

圆粒湘莲

仅去除外壳的干莲子，俗称红莲。
磨皮白莲

去除外壳和莲心，并用机械方法去皮的干莲子。

手工通芯白莲

采用鲜莲，手工去除外壳、去皮和莲心，经干燥后的干莲子。
4　 地理标志保护范围

湘莲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为湖南省湘潭县全县乡镇，韶山市银田镇、永义乡、如意镇、韶山乡，湘乡市梅林桥镇、东郊乡、龙洞镇、栗山镇、中沙镇、山枣镇，株洲市荷塘区

 HYPERLINK "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2655128-2803733.html" \t "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_blank" 
明照乡，衡阳市衡东县白莲镇等34个乡镇现辖行政区域。
保护范围见附录A。

5　 环境条件

5.1　 地理位置

位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[2010]第 54号公告规定的保护范围内。

5.2　 产地环境
产地生态环境优良，附近无污染源，产地环境应符合NY/T 391的规定。
种植用水应符合GB 5084的规定。
5.3　 土壤

基地土壤以河湖冲积土、沙壤土为主，土层较深厚，土质疏松，有机质含量≥2%，肥力中等偏上，PH值5.5～6.5，前作为非睡莲科植物。   
6　 种植

6.1　 品种

主要品种为寸三莲、芙蓉莲、太空莲等。
种藕选择:以莲藕进行无性繁殖，选具有品种特征特性、有2个～3个完整节、藕芽完整的优质种藕。

6.2　 土壤处理

在3月上旬，每667㎡撒施生石灰75 ㎏～100 ㎏，加硫磺5 ㎏，然后翻耕土壤。

6.3　 种藕消毒

种藕移栽前，用99%噁霉灵原药3000 倍～5000 倍液浸种12 h～15 h。
6.4　 整地与施基肥

在三月中下旬，结合整地每667 ㎡施商品有机肥500 ㎏～600 ㎏、腐熟菜籽饼肥100 ㎏～150 ㎏和过磷酸钙20 ㎏～25 kg。
6.5　 移栽

时间一般在4月上旬，当气温稳定在16℃以上时进行。

密度按4 m×5 m规格穴栽，每穴用种藕3支～5支，每667㎡用种藕120支～150支。
藕头向外呈辐射状，藕头朝上，按15°～20°斜植入泥10 cm～15 cm，尾梢朝上，保持藕种不浮出。
栽植后灌水10 cm～13 cm进行保温。

6.6　 苗期管理

应在栽植团内均匀覆盖一层干草；遇寒潮天气宜适当加深水层保温。

当主鞭上出现6片～7片立叶时，选择晴天午后，细心拨开土层泥土，将老藕种从莲藕着生处切断取出，并将团内翻耕一次；宜酌情采除部分未挺出水面的荷叶。

6.7　 水位管理

水位管理宜保持：
—— 立叶前水层5 cm～10 cm；
—— 立叶至满田期水层15 cm～20cm；
—— 盛花期水层25 cm～35 cm；
—— 花蓬期水层15 cm～20 cm。

6.8　 施肥
种藕移栽后15 d～20 d后，每667㎡追施45% N、P、K复合肥10㎏和尿素5㎏。

在第一次施肥10 d～15 d后，每667㎡追施45% N、P、K复合肥10㎏和尿素5㎏，加锌肥、硼肥各1㎏。

荷叶满田时，每667㎡追施45% N、P、K复合肥15㎏和尿素5㎏。

莲子采收前30 d内不应使用速效氮肥。

施肥种类与方法应符合NY/T 394的规定。

6.9　 花蓬期管理

8月中旬后应及时摘取病叶、无效的未挺出水面的荷叶和无蓬无花的老立叶。
6.10　 病、虫、害防治

6.10.1　 防治分类

病虫害防治方法分为：

a) 农业防治；

b) 物理防治；

c) 食物防治；

d) 化学防治。
6.10.2　 农业防治
提倡轮作方式，及时取出病叶、虫卵叶，并用人工拔除或翻埋等方式及时中耕除草。
6.10.3　 物理防治

采用杀虫灯、黄板等技术诱杀斜纹夜蛾。
6.10.4　 生物防治

使用性引诱剂，以虫治虫、以菌治菌等方法进行防治。
6.10.5　 化学防治

应按GB 4285和NY/T 393的规定使用农药。

莲子采收前30 d不应使用化学农药。

6.11　 采收

鲜莲在莲籽充实而壳未老硬，莲籽为绿色时（成熟度为7成～8成），进行分期采收。

干莲在莲籽充实而壳未老硬，莲籽为黑色时（成熟度为9成），进行分期采收。

7　 加工

7.1　 脱粒

分为机械或手工两种方式去蓬脱粒。

7.2　 去壳

分为机械去壳或手工去壳两种方式。

手工去壳方式是将莲子从莲蓬孔格中剥出，剥净果皮和种皮。

7.3　 去皮
 分为机械去皮或手工去皮两种方式。

7.4　 通芯

分为机械通芯或手工通芯两种方式。

手工通芯方式是用直径 3 mm的竹签捅去莲子中心的莲心(胚芽)。

7.5　 清洗

用干净的饮用水洗净残余的莲膜、胚芽等粘粘物，饮用水应符合GB 5749 的规定。
莲子清洗后应沥水10 min～20 min。

8　 质量要求

8.1　 分类与分级

湘莲分为圆粒湘莲（红莲）、磨皮白莲和手工通芯白莲。

根据感官指标分为特级、一级和二级。

8.2　 感官要求
8.2.1　 直径

去壳后纵向直径1.2 cm～1.5 cm, 横向直径 1.0 cm～1.3 cm。
8.2.2　 单粒重量
单粒重≥0.83 g。

8.2.3　 气味

清香、无异味。
8.2.4　 圆粒湘莲
圆粒湘莲感官指标应符合表1的规定。
表1　 圆粒湘莲感官指标
	项 目
	等 级 指 标

	
	特 级
	一 级
	二 级

	形状与外观
	颗粒卵圆，呈短椭圆形体状，无虫蛀、无霉变
	颗粒卵圆，呈短椭圆形体状，无虫蛀、无霉变
	呈短椭圆形体状，无虫蛀、无霉变，轻度皱缩

	色 泽
	表皮棕红色，有细纹，莲肉乳白，色泽基本一致
	表皮棕红色，有细纹，莲肉
乳白，色泽基本一致
	表皮棕红色，色泽略一致

	 粒数
粒/500g 
	寸三莲
	≤520
	≤550
	≤570

	
	太空莲、
芙蓉莲
	≤450
	≤510
	≤600

	净度 (％)          ≥
	98
	95
	90

	完好率(％)         ≥
	98
	96
	95


8.2.5　 磨皮白莲与手工通芯白莲
磨皮白莲与手工通芯白莲感官指标应符合表2的规定。
表2　 磨皮白莲与手工通芯白莲感官指标
	项 目
	等 级 指 标

	
	特 级
	一 级
	二 级

	形状与外观
	呈短椭圆形体状，均匀饱满，无虫蛀、无霉变
	呈短椭圆形体状，均匀饱满，无虫蛀、无霉变
	呈短椭圆形体状，无虫蛀、无霉变，轻度皱缩

	色 泽
	乳白色，胚芽端留有紫褐色环，色泽基本一致
	乳白色，胚芽端留有紫褐色环，色泽基本一致
	乳白色，色泽基本一致

	粒数

粒/500g 
	寸三莲
	≤540
	≤560
	≤600

	
	太空莲、

芙蓉莲
	≤480
	≤540
	≤600

	去心率 (％)        ≥
	97
	94
	90

	净度 (％)          ≥
	98
	95
	90

	完好率(％)         ≥
	98
	96
	95


8.3　 理化指标
理化指标应符合表3的规定。

表3　 理化指标
	项 目
	 指 标 要 求

	水 分（%）                     ≤
	13.0

	蛋白质（%）                    ≥
	18.0

	淀 粉（%）                     ≥
	40.0


8.4　 污染物限量
污染物限量应符合GB 2762的相关规定，详见表4。
表4　 污染物限量
	项 目
	指 标 要 求

	砷（以As计） （mg/kg）        ≤
	0.15

	铅（mg/kg）                   ≤
	0.2

	镉（以Cd计）（mg/kg）         ≤
	0.2

	汞（以Hg计）（mg/kg）         ≤
	0.02

	铬（mg/kg）                   ≤
	1.0

	亚硝酸盐  （以NO2计）         ≤
	3.0


8.5　 农药最大残留量

农药最大残留量应符合GB 2763的有关规定，详见表5。
表5　 农药最大残留量
	项 目
	指 标 要 求

	敌敌畏 （mg/kg）            ≤
	0.1

	乐  果 （mg/kg）            ≤
	0.05

	敌百虫 （mg/kg）            ≤
	0.1

	磷化铝 （mg/kg）            ≤
	0.05

	多菌灵 （mg/kg）            ≤
	2.0

	溴氰菊酯（mg/kg）           ≤
	0.5


8.6　 净含量

定量包装规格由企业自定；净含量负偏差应符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5年 第75号令《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》的规定。
9　 试验方法

9.1　 感官要求

9.1.1　 直径

用游标尺进行检查。
9.1.2　 单粒重量

用普通天平进行检查。

9.1.3　 气味
由三人以上用味觉、嗅觉进行检查。
9.1.4　 形状、外观和色泽
将样品摊开在白色瓷盘或白纸上，由三人以上，在自然光下以目测方式进行。
9.1.5　 粒数

从试样中随机取样500 g，数其莲子粒数。

9.1.6　 去心率

对7.1.2样品逐粒检查，检出未去心粒数，按式(1)计算，求其去心率，结果保留一位小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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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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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为去心率，%；
N—为样品总粒数，单位为粒；

n—为未去心莲子粒数，单位为粒。

9.1.7　 净度

将9.1.2样品用φ6 ㎜孔筛过筛，并捡出筛上杂质，与筛下杂质合并称量后按式（2）计算，结果保留一位小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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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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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为净度，%；

[image: image5.wmf]m

—为样品总质量，单位为克（g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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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
—为杂质总质量，单位为克（g）。
9.1.8　 完好率

对表1的规定样品逐粒检查，检出缺陷粒数，按式(3)计算，求其完好率，结果保留一位小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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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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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为完好率，%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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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为样品总质量，单位为克（g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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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为缺陷莲子质量，单位为克（g）。

9.2　 理化指标

9.2.1　 水分

按GB/T 5009.3 的规定进行。

9.2.2　 蛋白质

按GB/T 5009.5的规定进行。

9.2.3　 淀粉
按GB/T 5009.9的规定进行。

9.3　 安全指标

9.3.1　 砷

按GB/T 5009.11 的规定进行。

9.3.2　 铅

按GB/T 5009.12的规定进行。

9.3.3　 镉

按GB/T 5009.15的规定进行。

9.3.4　 汞

按GB/T 5009.17的规定进行。
9.3.5　 铬
按GB/T 5009.123的规定进行。

9.3.6　 亚硝酸盐

按GB/T 5009.33的规定进行

9.4　 农药最大残留限量

9.4.1　 敌敌畏、乐果、敌百虫

按GB/T 5009.20的规定进行。

9.4.2　 磷化铝

按GB/T 5009.36的规定进行。

9.4.3　 多菌灵

按GB/T 5009.38的规定进行。

9.4.4　 溴氰菊酯

按GB/T 5009.110的规定进行。
9.5　 净含量

按JJF 1070 的规定执行。
10　 检验规则

10.1　 组批

产地取样以同一期加工、同一等级的产品为一个检验批次。
批发市场和超市以同一产地、同一等级、同一销售单位的湘品为一个检验批次。

10.2　 取样方法

按GB/T 8855的规定执行。

10.3　 检验分类

10.3.1　 交收检验

每批产品交收前，应进行交收检验。交收检验项目包括感官指标、水分和净含量。

10.3.2　 型式检验

型式检验的项目包括本标准规定的全部质量要求。
在正常生产时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。
当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：

e) 前后两次取样结果差异较大；

f) 因人为或自然因素使生产技术、环境发生较大变化；

g)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或主管部门提出要求时；

h) 购销合同有需求时。

10.4　 判定规则

每批受检样品，感官指标全部合格时，则判该批产品合格。 
理化指标、安全指标和农药最大残留量指标达不到要求时，应加倍抽样复验；复验后仍有一个指标不合格时，即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。 
10.5　 复检

对不合格项目可加倍取样进行复检，以复检结果为准；感官检验不合格的，允许重新整理后复检。
11　 标志、包装、运输与储存

11.1　 标识
获得批准的企业，可以在其产品包装上使用湘莲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。

包装储运标志应符合GB/T 191的规定。
产品标签应符合GB 7718的规定。
11.2　 包装

包装材料应保持干燥、清洁、无异味、无毒，包装材料材质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规定。

包装应牢固、防潮、整洁。

产品应按同一等级、同一产地进行包装。

11.3　 运输

应按照绿色食品贮藏运输准则要求；运输工具应清洁、干燥、有防雨设施。

不得与有毒、有害、有腐蚀性、有异味的货物混装。

11.4　 贮存

产品贮存时，包装应密封，存放在干燥、避光、有防潮设施的清洁卫生的库房中。

不得与有毒、有害、有腐蚀性、易发霉、有异味的物品混放。
附　录　A 
（规范性附录）
地理标志产品 湘莲保护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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